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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分案號 111年度憲審字第11號

裁定日期 111年10月13日

聲請人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申股法官

案由 上列聲請人因審理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聲字第441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聲明異議案件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

主文 本件不受理。 1

理由 一、聲請人因審理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聲字第441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
聲明異議案件，認應適用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後段（下稱系爭規

定一）及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11條第1項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二），關於最短

戒治期間為「6個月以上」並無任何例外規定，於個案適用上，可能導致刑罰

之宣告及執行，短於觀察、勒戒與強制戒治的整體時間，未慮及施用毒品罪

的法定刑與基於罪責原則而為之個別宣告刑之差異，有違反憲法平等原則；

且系爭規定一及二不問個案情節輕重、有無繼續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，而一

律在刑前施以至少6個月之強制戒治，非屬最小侵害手段，有違反憲法比例原

則；另強制戒治處分之執行，有違反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之疑義，依憲法訴訟

法（下稱憲訴法）第55條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二、按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，對裁判上應適用之法律，依其合理確信，認

有牴觸憲法，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，始得聲請憲法法庭宣告違

憲，憲訴法第55條定有明文。又法官聲請，應於聲請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

法律之闡釋，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，並基於以上見解，提

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，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，

始足當之。如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，或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

者，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（司法院釋字第371

號、第572號及第590號解釋參照）。末按，聲請不備其他要件者，審查庭得

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，憲訴法第15條第2項第7款本文定有明文。

三、

（一）查，本件聲請案之原因案件係涉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聲明異議案件，

即受戒治處分人乃對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0年度毒偵字第736號執行指揮

書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，非為毒品危害

防制條例第20條第2項檢察官聲請法院強制戒治之案件。就此，聲請人並未敘

明系爭規定一及二如何屬聲請人於裁判時應適用之法律，且對本案件之裁判

結果有如何直接影響。

（二）次查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、第2項分別規定：「犯第10條

之罪者，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，或少年法院（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）應先裁

定，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、勒戒，其期間不得逾2月」、「『觀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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勒戒後』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（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）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，

認受觀察、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，應即釋放，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

不付審理之裁定；認受觀察、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，檢察官應聲請

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（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）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，

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，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。但最長不得逾1年。」

據此，強制戒治處分，乃針對受觀察勒戒後，仍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人，

所為進一步之矯治措施；且法院就是否令其入戒治處所施行強制戒治，亦得

視其是否仍有「繼續施用毒品傾向」，予以判斷。是聲請意旨僅以系爭規定

一及二不問個案情節輕重、有無繼續施以強制戒治之必要，而一律在刑前施

以至少6個月之強制戒治為由，遽認上開二規定違憲，並未論證何以在立法者

已依成癮程度之不同，對施用毒品者分階段施以觀察勒戒，及強制戒治兩強

度不同之矯治措施下，系爭規定一及二究有何與憲法相違背之處。就此，尚

難謂聲請人之論證於客觀上已具違憲之合理確信。

四、綜上，本件聲請核與前揭規定均有未合，爰依憲訴法第15條第2項第7款

本文規定，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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